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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青冈县财

政局近年来抓住粮食征

购渠道变化的新契机，

主动取得县委、县政府

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积

极调动乡村干部的工作

积极性，充分发挥三级

代征网作用，改变过去

驻站守库、等粮收税的

老办法，采取以贸促税，

逐户征收的新方式，由

“阵地战”、“持久战”转

为“游击战”、“歼灭战”，

在全省率先完成征收任

务。去年他们又提前 51

天率先完成了 668万元

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一、分析形势，权衡

利弊，在农业税征收改

革上拿主意

青冈县财政局感

到，过去驻库征收的老

办法有很多与新形势不

适应的地方。一是部门

之间协调难。驻库征收

离不开粮食和金融部门

的配合，而粮食和金融

部门都利用收购粮食的

机会回收贷款和粮食定

购金。因此部门之间干

扰大，各管一摊又互相

牵制，工作关系很难协

调。二是资金供需矛盾

大。青冈是个较穷的农业县，无论是财政资金，

还是银行资金都特别紧张，到农副产品收购旺

季，有限的资金多家“争嘴”，加大了资金供需矛

盾。三是税款入库慢。由于资金紧张，工作战线

长，税款也很难及时入库。四是基层同志担子

重。驻库征收，基层同志不但要组织交粮，而且

还要与粮库、银行、农户算帐，工作量大，还容易

出现“大抹头”的现象和“三角债”现象。五是农

户纳税意识差。农民卖粮款要纳税、还贷、交提

留，几项混在一起，农户搞不清哪些是税款，哪

些是贷款，交粮积极性和纳税积极性都受到挫

伤。

面对新的形势，是沿用老办法、被动收税，

还是实行新招数、主动工作？1990 年，他们在德

胜乡搞了农业税以贸促税，变驻库征收为逐户

征收的试点，当年，这个乡仅用 12天，就完成了

28.1 万元的农业税征收任务。试点的成功，使

他们初尝了新办法的好处：一是做到了应收尽

收。既保证了一户不丢，又实现了征收和缴库同

步进行，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及时完成。二是缓解

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征收的税款不涉及到银行

往来，多数资金来源于外地客商，对缓解资金紧

张的矛盾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都有意义。三

是杜绝了“三角债”的形成。逐户征收是“一对

一”的关系，直接到户，没有“后遗症”。四是解决

了部门之间“争嘴”的问题。杜绝了部门之间的

相互制约，减少了摩擦。五是强化了农户的纳税

意识，随贸收税，老百姓既卖出了粮，又交上了

税，并且交多少心里有数，逐步地养成了自觉纳

税的良好习惯。而且乡村干部的工作负担也减

轻了。这样，就增强了他们改革农业税征收方式

的信心。1992 年，他们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德

胜乡的经验。

二、因地制宜，拓宽渠道，在农业税征收方

式上使新招

农业税征收工作点多、面广、政策性强，因

此在确定“以贸促税，逐户征收”的基本方法后，

他们根据税源、税户的实际情况，依据有关政

策、法规，本着“依法治税”的原则，充分发挥代

征员的主观能动性，将“帮销促贸、随贸征收、税

贸同步、以贸保税”具体化，灵活多样地开展农

业税征收工作。

一是蹲点收。就是在引来客户的基础上，看

住客户，蹲点收税。多数乡镇从方便客户、农户

的角度出发，分片划区，选择农户集中、交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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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村屯设立收购点。在农户与客商买卖粮食

的同时，也完成了收税任务。该县民政乡仅乡政

府院内一个收购点，7 天内就收购粮食 32 万公

斤，成交额达到 22.4 万元。

二是登门收。就是对那些没有到收购点卖

粮食的农户，包括有工资收入和副业收入的农

户以及困难户等，征管员和由乡干部组成的协

管员采取登门到户征收的办法。登门征收过程

中，一些农户手中没有现金，他们就主动帮助想

办法，或是帮助联系销售滞销的粮食和农副产

品，或是提供信息，引导农户暂时拆借一部分粮

食和资金。对一些没有人力打粮食的困难户、五

保户，他们组织人力帮助打粮食、卖粮食。

三是跟踪收。就是对那些“游动户”、“钉子

户”和逃税户，采取盯住不放，跟踪征税的办法。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群众办税”的作用，堵塞

跑冒滴漏。一些乡镇动员威信较高的老干部、老

党员出面说服那些“钉子户”和想逃税的农户主

动交税；有的乡镇还对那些纳税户采取党员包

户的办法，逐一征收，从而保证了农业税应收尽

收、及时入库。

三、健全机制，形成合力，加强对农业税征

收工作的领导

农业税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因此

必须健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主干线”

的领导，充分发挥乡、村、屯三级代征网的作用。

1.定责任，加压力。每年年初，县财政局在

对各乡镇财政工作确定目标管理责任制时，都

将农业税征收工作做为一项重要考核内容提出

来，将责任及指标一落到底。各乡镇也将财政所

和其它有关部门的同志进行分工，确定各自包

收的对象、包收的税额、包收的措施，要求广大

干部一是搞好宣传发动，做好农户的思想政治

工作，启发农户自觉纳税的积极性；二是掌握税

源及税户的实际情况，区别对象，分别采取蹲点

收、登门收、或跟踪收等办法，做到政策落实，心

中有数；三是制定完成任务的时间及税额，自觉

地参与到征收工作中去。

2.严奖惩，给动力。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税

征收工作的开展，他们在明确责任给压力的同

时，还制定了各项奖惩办法，使农业税征收和各

级干部的工资、奖金挂上钩。全县各乡镇都根据

本地的实际情况，实行了重奖严罚的办法。1992

年，全县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之后，召开了表彰

大会，对工作好的乡镇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

励，对个别较差的乡镇，点名批评，并给予了一

定经济处罚，充分地调动了搞好农业税征收工

作的积极性。

3.重服务，促纳税。各乡镇都将服务放到第

一位，急农户之所急，解农户之所难，帮助农户

找客商，找销路。如民政乡对外来的客商，实行

优惠政策，帮助办工商执照，提供可收购粮食的

场所，全乡 73 名干部都帮助农户卖粮食、收农

业税，进行无偿服务。农户反映，在干部的帮助

下，他们把粮食都卖了出去，而且还拿到了现

钱，再不交税真是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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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亲自到设卡地帮助果农追回被乱收的特产

税款。

三、弘扬正气 打击邪气 增强纳税自觉

性

群众纳税的自觉性、积极性，离不开正面引

导和反面教育。工作中我们一手抓表彰纳税模

范，一手抓打击偷税、抗税。去年县政府召开了

“农业特产税征收总结表彰”大会，在财力紧张

的情况下，拿出 2 万元重奖了全县 20 名模范纳

税户，10 名模范助征员和 10 个先进单位。县

委、县政府领导亲自给纳税模范披红戴花，授予

“爱国纳税光荣”的金字牌匾。县电视台进行了

专题报道。我们还举办了宣传专栏，扩大宣传效

果。同时，对一些抗税不缴的“难缠户”、“钉子

户”，我们采取疏导教育和依法严厉打击相结合

的办法，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1992年 6 月，

我县在全省首家成立了农税检察室。农税检察

室坚持下乡巡回办案，截至去年 10 月底，共受

理抗税案件 29 起，结案率 100%，追回税款和

罚款 2 万余元，扫清了征收工作中的障碍，为农

税征收工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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